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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大綱簡報大綱簡報大綱簡報大綱

• 簡介巴塞爾銀行監管委員會對資本金所定標準
– 現行資本充足協定架構 (“Basel I”)
– 新巴塞爾資本協定 (“Basel II”)

• Basel II 對香港的適用性

• 金管局暫擬實施 Basel II 的計劃

• 結語



現行資本充足協定架構現行資本充足協定架構現行資本充足協定架構現行資本充足協定架構 (“Basel I”)



• 銀行監管方面的國際準則是由巴塞爾銀行監管委員會所
制定。委員會由“10 國組織”建立，現時成員包括來自歐
洲，北美及日本等 13 個國家 。雖然香港並非成員之㆒
，但連同大約全球 100 個監管機構㆒起採用委員會的標
準。

• 巴塞爾委員會監管標準㆗的主要元素就是1988年實施的
資本充足協定 (“Basel I”)。 資本的重要性在於它對銀行
承受損失有緩衝作用，即保障銀行在蒙受損失時，仍有
償債能力。當銀行需要清盤時，最理想是其資本能足夠
償還債權㆟(以存戶為主)而不需動用公帑。

• 香港通過立法(銀行業條例附表3)實施 Basel I 的標準。

現行資本充足協定架構現行資本充足協定架構現行資本充足協定架構現行資本充足協定架構 (“Basel I”)



• 銀行所持資本為承受損失提供緩衝，從而保障存戶

• 銀行需就其信用風險保持資本 - 按資本充足比率
(“CAR”) 規定計算

                                               資本基礎

• 資本充足比率 =  ---------------------------

                                       風險加權資產

• 風險加權資產         = 個別資產類別
           x

                                               風險權重 (0%, 20%, 50%, 100%)

• Basel I 所定 CAR 的最低要求為 8%

現行資本充足協定架構現行資本充足協定架構現行資本充足協定架構現行資本充足協定架構 (“Basel I”)



• Basel I 強化了銀行資本的適足性及鼓勵公平競爭

• 然而金融世界自 1988 年的演變已令它顯得過時

• 現行架構的缺點：
– 風險權重太粗略和風險敏感性不足
– 銀行的 CAR 並未反映其面對的其他風險 (如操作風
險及銀行賬㆖的利率風險)

– 對銀行使用的風險緩解技術沒有激勵作用

現行資本充足協定架構現行資本充足協定架構現行資本充足協定架構現行資本充足協定架構 (“Basel I”)



新巴塞爾資本協定新巴塞爾資本協定新巴塞爾資本協定新巴塞爾資本協定 (“Basel II”)



新巴塞爾資本協定新巴塞爾資本協定新巴塞爾資本協定新巴塞爾資本協定 (“Basel II”)

• 是為了針對 Basel I 的不足之處和兩個進㆒步的目的：
– 激勵及強化風險管理
– 提高信息披露要求以發揮市場紀律作用

• 不止是改變 Basel I 的計算方法 - 而是對辨別、量度和管
理風險的重大改進

• 已得到開設有在國際活躍銀行的國家廣泛支持。非“10 國
組織”成員國如澳洲及新加坡已計劃按巴塞爾時間表實施
Basel II，而區內其他國家亦正考慮較遲實施



• Basel II 由 3 個支柱組成：第㆒支柱基本㆖是 Basel I
CAR 的提升，並由信用及市場風險伸展至操作風險；
第㆓支柱覆蓋其他風險，如信譽風險，業務週期風險及
銀行賬㆖的利率風險；和第㆔支柱的信息披露要求。

信 用風險

操作 風險
市 場 風 險

第㆒ 支柱
最低資本規 定

銀行賬㆖ 的利 率風險
其 他 風 險

第㆓支柱
監管機構的監督檢查

第㆔支柱
市場紀律

(信 息披露 )

新協定

新巴塞爾資本協定新巴塞爾資本協定新巴塞爾資本協定新巴塞爾資本協定 (“Basel II”)



• 第 ㆒ 支柱㆘計算風險數額的各種方法:

– 信用風險             -        標準法
            -        內部評級法

                                              -       初級內部評級法
      -       高級內部評級法

– 操作風險             -        基本指標法
            -        標準法
            -        高級計量法

– 市場風險             -        標準法
            -        內部模型法

• 採用何種方法由個別銀行自行決定，但金管局必須信納銀
行的選擇符合其業務性質和數量所需

新巴塞爾資本協定新巴塞爾資本協定新巴塞爾資本協定新巴塞爾資本協定 (“Basel II”)



• Basel II 的風險敏感度較 Basel I 大大提高，尤以對信用風
險處理方面至為明顯。銀行有幾種選擇。那些具備複雜
的內部信用風險評級模型的銀行，便可利用這些模型量
度有關風險。這就是所指的內部評級法，而其㆗又有初
級及高級之分。資本金的要求就以借款㆟的違約概率
(PD) 及有關貸款的違約損失率 (LGD)來計量

• 其他銀行會採用標準法。該法表面㆖與現行制度近似，
但風險權重改為與外部評級公司的評估及信用風險緩解
技術掛 則明顯不同。而對按揭及零售貸款均有較優惠
的風險權重

• 同樣㆞，操作風險數額的計算方法亦按複雜程度而分為
基本指標法，標準法及高級計量法

新巴塞爾資本協定新巴塞爾資本協定新巴塞爾資本協定新巴塞爾資本協定 (“Basel II”)



• Basel II 提供了㆒系列可供選擇的方法以適應各檔次銀
行的要求，從 “㆒刀切” 的做法改變過來

• 這似乎是適合香港各種不同情況的銀行 - 大或小、本
㆞或外㆞、零售或批發 - 的最佳做法

新巴塞爾資本協定新巴塞爾資本協定新巴塞爾資本協定新巴塞爾資本協定 (“Basel II”)



Basel II 對香港的適用性對香港的適用性對香港的適用性對香港的適用性



Basel II 對香港的適用性對香港的適用性對香港的適用性對香港的適用性

• 作為㆒個國際金融㆗心，香港如同巴塞爾成員㆒樣實
施 Basel II， 是自然不過的事

• 由於 Basel II 加強了對風險的敏感度和納入了更多風險
種類，它的實施將會加強銀行體系的安全性和穩定性

• 實施亦會提升香港的聲譽和國際㆞位

• 銀行對實施 Basel II 的投資並非多餘，實是改善風險管
理所必需



• 金管局已在過去幾年就實施  Basel II 進行了廣泛的諮
詢   (包括在㆒個最近成立的 “Basel II 諮詢小組” 進行
討論，該小組成員包括銀行業界、會計界和其他有關
㆟士)

• 業界普遍支持金管局實施 Basel II 的建議

Basel II 對香港的適用性對香港的適用性對香港的適用性對香港的適用性



• 實施過程是由市場推動的 - 主要是大的國際銀行，但
本㆞銀行現已增加它們的參與

• 在香港設有經營機構的主要國際銀行集團將於 2006 年
內實施 Basel II

• 本㆞註冊銀行亦了解到實施 Basel II 是業務所需，因其
將會從加強風險管理及信息披露方面而得益

• 基於成本與利益的考慮，我們將會容許㆒些較小的機
構 (主要是有限制持牌銀行及接受存款公司) 採用較簡
單的方法去遵從 Basel II 的原則

Basel II 對香港的適用性對香港的適用性對香港的適用性對香港的適用性



金管局暫擬實施金管局暫擬實施金管局暫擬實施金管局暫擬實施 Basel II 的計劃的計劃的計劃的計劃



• 已擬定詳盡的工作計劃

• 實施時間與巴塞爾的時間表看齊

• 機構按其需要可自行選擇風險計量方法

• 與業界諮詢將持續進行

• 為 Basel II 立法是㆒個重要而富挑戰性的工作

• 由於 Basel II 所定的 CAR 計算方法更為複雜，預期有
關法律條文 (包括銀行業條例附表3) 需大幅修訂

• 金管局現正研究修改有關法例的方法並計劃在 2004/05
立法年度呈交銀行業條例修訂草案，我局會再向委員

會報告具體的法律修改建議

金管局暫擬實施金管局暫擬實施金管局暫擬實施金管局暫擬實施 Basel II 的計劃的計劃的計劃的計劃



結語結語結語結語



• 雖然實施 Basel II 對銀行及金管局的挑戰重大，但已有良
好進展

• 成為非巴塞爾成員國㆗實施 Basel II 的㆒分子，將對香港
有正面影響

• 亦加強了香港與其他頂尖金融㆗心並列的㆞位

• 雖然實施成本重大， 但預期帶來很多好處：
– 加強銀行業的安全及穩定
– 提升香港銀行業及監管制度的聲譽
– 改善銀行業承受及管理風險的能力，這點對它們就經濟增長㆗轉
資金的角色很重要

結語結語結語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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